附件

2024年企业登记与公示信息监督检查企业

需提供的资料清单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住所使用证明复印件（房屋产权证明、租赁合同），关于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的说明文件；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文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4.最新公司章程；

5.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相关主体资格证件复印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6.上年度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企业年报及联络人身份证复印件；

7.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的股东会决议、章程及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8.注册资本变化的相应批复、验资报告、章程、实缴注册资本的银行凭证（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9.上年度末企业从业人员统计表；

10.上年度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科目余额表；

11.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12.上年度税款缴纳凭证及纳税申报表；

13.行政许可取得、变更、延续的资料（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14.知识产权出质合同（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15.受到行政处罚的材料（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16.其他根据检查内容需要提供的资料。

说明：以上资料如属打印件或复印件，请加盖公司鲜章，检查时提交现场检查人员。

